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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嘉缘花木绿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政策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变更概述 

（一）变更日期：2022 年 1 月 1 日 

（二）变更前后会计政策的介绍 

1.变更前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

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2.变更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新发布的相关规定执行。其他未变更部分，

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变更原因及合理性 

1、《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第一条和第三条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月 31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以下简

称“解释 15号”）。根据解释 15号： 

（1）、公司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

副产品对外销售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

入当期损益，不再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

本或者研发支出，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实施。 

该变更对公司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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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在判断合同是否为亏损合同时所考虑的“履行合同的成本”，不

仅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等），还包括与履行合同直接

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用于履行合同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分摊金额等），

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实施。 

该变更对公司无影响。  

2、《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以下简

称“解释 16号”）。根据解释 16号： 

（1）、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

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不再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

得税资产。公司对该类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

税资产。根据解释 16号的规定允许，公司决定于 2022年 1月 1日提前执行上述

规定，并在 2022年度财务报表中对 2021年 1月 1日之后发生的该等单项交易追

溯应用。 

（2）、公司作为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发行方，如对此类金融工具确

认的相关股利支出按照税收政策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则公司在确认应

付股利时，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产生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

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交易

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实施。

该等应付股利确认于 2022年 1月 1日之前且相关金融工具在 2022年 1月 1日尚

未终止确认的，进行追溯调整。 

该变更对公司无影响。  

（3）、对于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

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含修改发生在等待期结束后的情形），公司在修改日按照

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

入资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负债，两者

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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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变更对公司无影响。 

 

二、表决和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4月 21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三、董事会关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四、监事会对于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决

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五、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一）采用追溯调整法 

1、《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号》第一条和第三条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以下简

称“解释 15号”）。根据解释 15号： 

（1）、公司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

副产品对外销售的，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

入当期损益，不再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

本或者研发支出，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实施。 

该变更对公司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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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在判断合同是否为亏损合同时所考虑的“履行合同的成本”，不

仅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等），还包括与履行合同直接

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用于履行合同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分摊金额等），

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实施。 

该变更对公司无影响。  

2、《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以下简

称“解释 16号”）。根据解释 16号： 

（1）、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

得额（或可抵扣亏损）、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

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不再豁免初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

得税资产。公司对该类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

税资产。根据解释 16号的规定允许，公司决定于 2022年 1月 1日提前执行上述

规定，并在 2022年度财务报表中对 2021年 1月 1日之后发生的该等单项交易追

溯应用。 

报表项目 

对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增加“+”，减少“-”） 

2021年 12月 31日     

（变更前） 
调整数 

2022年 1月 1日

（变更后）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119,706.16 2,647,417.32 14,767,123.48 

递延所得税负债   2,790,699.37 2,790,699.37 

所得税费用 4,622,984.44 143,282.05 4,766,266.49 

盈余公积 14,331,461.69 -14,328.21 14,317,133.48 

未分配利润 159,857,768.19 -128,953.84 159,728,814.35 

 

（2）、公司作为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发行方，如对此类金融工具确

认的相关股利支出按照税收政策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则公司在确认应

付股利时，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产生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

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权益中的交易

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实施。

该等应付股利确认于 2022年 1月 1日之前且相关金融工具在 2022年 1月 1日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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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终止确认的，进行追溯调整。 

该变更对公司无影响。  

（3）、对于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

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含修改发生在等待期结束后的情形），公司在修改日按照

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

入资本公积，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负债，两者

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自 2022年 1月 1日起实施。 

该变更对公司无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比较期间财务报表主要数据的影响如下： 

项目 

（2021）年 12 月 31 日和（2021）年度 

调整前 影响数 调整后 
影响比

例 

资产总计 610,557,598.30 2,647,417.32 613,205,015.62 0.43% 

负债合计 295,107,260.13 2,790,699.37 297,897,959.50 0.95% 

未分配利润 159,857,768.19 -128,953.84 159,728,814.35 -0.0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315,450,338.17 -143,282.05 315,307,056.12 -0.05% 

少数股东权益 0 0 0 0% 

所有者权益合计 315,450,338.17 -143,282.05 315,307,056.12 -0.05% 

营业收入 249,944,838.63 0 249,944,838.63 0.00% 

净利润 30,513,953.24 -143,282.05 30,370,671.19 -0.47%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0,513,953.24 -143,282.05 30,370,671.19 -0.47% 

少数股东损益 0 0 0 0% 

递延所得税资产 12,119,706.16 2,647,417.32 14,767,123.48 21.84% 

递延所得税负债 0 2,790,699.37 2,790,699.37 0.00% 

所得税费用 4,622,984.44 143,282.05 4,766,266.49 3.10% 

盈余公积 14,331,461.69 -14,328.21 14,317,133.48 -0.10% 

 

六、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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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嘉缘花木绿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云南嘉缘花木绿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云南嘉缘花木绿色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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